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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為持續推動優質教學，協助教師教學發展，促進學生學習，提升教學品質，

特設置「教學卓越計畫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並訂本要點。 

二、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推動教學卓越計畫之執行。 

    (二)教學卓越計畫各指標執行績效之管考。 

    (三)教學卓越計畫之預算經費執行之管考。 

三、本會置委員若干人，由校長、副校長及各行政、學術單位一級主管為委員；主任

委員由校長兼任，副主任委員由副校長兼任，設執行長一人，由教務長兼任，執行

本會決議事項。 

本會分設執行成效小組、經費預算小組，由校長敦聘學術副校長或行政副校長

兼任召集人；小組成員由召集人薦請校長聘兼。 

四、本會每月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主任委員主持。執行成效小組

及經費預算小組每二週各召開管考會議一次，由召集人主持；管考情形應提本會報

告。 

五、本委員會開會時，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

得決議。 

六、執行成效小組及經費預算小組之會議決議事項應列入行政會議進行追蹤管考，以協

調與整合各項資源。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